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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一
九
六
六
年
期
間
，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面
臨
廟
多
僧
少
，

若
以
百
廟
一
僧
來
比
對
，
僧
人
亦
不
夠
分
配
。
原
來
這
麼
多
寺

廟
，
住
的
多
數
是
齋
教
的
齋
姑
，
少
數
爲
尼
師
。
有
關
佛
教
命

脈
的
僧
寶
，
呈
現
了
前
面
有
去
，
後
繼
無
人
之
致
命
打
擊
，
往

後
的
二
至
三
十
年
當
中
，
僧
寶
是

一
片
「
眞
空
」
狀
態
。

由
於
深
受
太
虛
法
師
思
想
的
影
響
，
竺
摩
法
師
深
深
意
會

到
佛
教
的
發
展
必
須
靠
教
育
。
而
佛
教
僧
人
素
質
的
提
升
和
僧

才
的
造
就
，
更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竺
摩
法
師
以
其
高
瞻
遠
矚
的
視

野
，
與
白
聖
法
師
、
眞
果
法
師
、
黃
陰
文
居
士
、
陳
少
英
居
士

及
陳
延
進
居
士
等
，
於

一
九
七
O
年
共
同
創
辦
了
馬
來
西
亞
佛

學
院
。如

其
在
〈
悼
一
位
推
動
僧
教
育
和
熱
忱
衛
教
者
〉
中
，
如

此
的
論
述

.. 古
德
之
所
以
重
視
僧
教
育
，
以
佛
教
教
育
之
發
楊

，
全
積
僧
教
育
之
振
興
：
若
僧
教
育
不
振
，
則
僧

三
、
助
創
馬
來
西
亞
佛
學
院
，
培
育
儈
才

侶
愚
昧
暗
識
，
不
能
負
起
弘
楊
佛
教
教
育
的
使
命

，
欲
佛
教
之
弘
盛
，
亦
等
於
緣
木
求
魚
。

1
3

很
顯
然
，
從
他
的
字
裡
行
間
，
表
露
出
他
辦
僧
伽
教
育
之

使
命
，
志
在
振
興
佛
教
。
他
認
爲
要
發
揚
佛
法
的
眞
義
，
必
須

要
從
僧
教
育
做
起
。
對
僧
衆
生
活
制
度
予
以
整
理
改
善
，
使
之

適
應
時
勢
之
所
宜
，
對
化
導
社
會
，
利
樂
有
情
方
能
生
起
實
際

的
作
用
。
而
他
認
爲
唯
有
辦
學
才
能
培
植
人
才
，
宣
揚
教
義
，

振
興
佛
教
，
福
區
利
民
。
1

因
此
，
創
辦
馬
來
西
亞
佛
學
院
以

培
育
人
才
，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因
而
，
馬
來
西
亞
佛
學
院
創
辦
至

今
，
爲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培
育
了
不
少
人
才
。

竺
摩
法
師
的
詩
詞
、
書
、
畫
是
佛
門
及
藝
林
齊
聲
讚
嘆
及

肯
定
的
，
因
此
才
子
式
之
才
華
才
情
在

一
生
弘
法
的
事
業
上
，

有
了
更
大
的
空
間
，
也
多
了
不
少
方
便
，
而
能
得
心
應
手
，
接

引
了
不
少
藝
文
界
之
師
友
，
共
同
學
佛
參
禪
遊
藝
。
他
當
時
也

影
響
了
很
多
文
化
人
如
黃
應
文
居
士
、
陳
少
英
居
士
、
吳
仁
俊

四
、
以
詩
、
書
、
晝
接
引
知
識
份
子
學
佛

竺
摩
法
師
對
馬
來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的
影
響
(
g
繼
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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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
摩
法
師
是
通
過
他
的
演
講
、
著
作
及
書
畫
來
影
響
很
多

人
，
如
陳

－
孝
居
士
所
說
：

居
士
、
許
平
居
士
等
。

圖23 ：馬來西亞佛學院第一屆畢業生

資料來源：三慧講堂提供

他
來
到
馬
來
西
亞
之
後
，
把
深
奧
的
經
典
深
入
淺

出
的
通
過
他
的
口
及
著
作
來
爲
眾
生
傳
授
，
從
這

一
點
可
以
看
出
他
對
大
馬
佛
教
的
貢
獻
有
多
大
。

…
…
他
常
常
鼓
勵
我
要
用
人
家
聽
得
懂
的
言
語
，

來
告
訴
人
家
深
臭
的
佛
法
；
這
樣
才
能
達
到
弘
楊

佛
法
的
效
果
。

1
3

此
外
，
悟
誠
法
師
也
認
爲
竺
摩
法
師
的
字
畫
當
中
，
可
以

散
發
出
一
股
佛
法
的
力
量
，
如
她
所
述

.. 

雖
然
他
是
不
在
了
，
但
是
他
的
佛
法
之
力
量
依
然

存
在
。
不
論
是
在
佛
教
道
場
、
餐
館
及
一
些
場
合

，
只
要
看
到
竺
摩
法
師
的
墨
冑
，
就
覺
得
他
老
人

家
散
播
佛
法
的
菩
提
種
子
在
那
旌
。

1
3

綜
上
所
述
，
可
證
明
竺
摩
法
師
是
藉
以
書
、
詩
、
畫
藝
文

之
方
便
，
作
爲
弘
法
教
育
之
善
巧
工
具
來
接
引
衆
生
進
入
佛
門

。
所
謂
：

「
工
欲
善
其
事
，
必
先
利
其
器
」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他

也
具
有
弘
傳
佛
法
的
工
具
與
方
便
。

在
這
長
達
近
半
世
紀
中
，
竺
摩
法
師
身
居
馬
來
西
亞
，
弘

法
布
教
，
吟
詩
作
畫
，
爲
弘
揚
漢
傳
佛
教
和
中
華
文
化
交
流
，

做
出
了
卓
越
的
貢
獻
。
他
雖
法
務
繁
忙
，
不
忘
以
作
詩
題
聯
爲

度
衆
方
便
，
廣
結
佛
緣
，
普
施
法
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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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來
西
亞
齋
教
的
起
源
於
一
八
六

0
年
，
當
時
有
主
張
帶

髮
修
行
，
尋
求
解
脫
的
先
天
道
之
男
女
齋
教
徒
於
西
馬
各
地
創

建
齋
堂
。
1

他
們
是
以
持
齋
、
不
落
髮
及
終
身
不
婚
爲
修
行
之

戒
禁
。
自
一
九
五
四
年
代
，
竺
摩
法
駐
錫
馬
來
西
亞
之
後
，
就

以
講
經
說
法
的
方
式
來
影
響

一
些
齋
教
徒
。
如
文
賢
法
師
1

所

述.. 

我
祜
祜
是
信
先
天
教
的
，
先
天
教
在
那
時
候
是
一

個
很
興
旺
的
一
個
宗
教
。
…
…
竺
摩
師
來
到
新
加

坡
的
菩
提
閑
若
講
經
，
我
始
蛄
就
到
那
裡
去
聽
經

，
聽
了
經
之
後
，
她
就
販
依
了
＝
一
冑
。
因
爲
我
祜

祜
也
收
了
很
多
徒
弟
的
，
大
約
有
兩
＝
一
百
人
。
那

我
祜
祜
就
勸
他
的
徒
弟
全
部
皈
依
＝
一
甯
，
就
拜
我

們
的
師
父
竺
摩
上
人
。

1
4

此
外
，
慈
明
法
師
的
師
父
也
是
因
聽
聞
竺
摩
法
師
的
開
示

，
由
齋
教
轉
信
佛
教
·
，
如
她
所
說
：

我
師
父
是
受
菩
薩
戒
的
戴
髮
修
行
者
；
她
並
沒
有

是
那
一
個
派
系
的
。
因
爲
聽
了
竺
公
上
人
弘
法
，

認
識
了
竺
公
上
人
之
後
，
才
想
到
要
出
家
．
，
把
以

往
的
齋
教
信
仰
改
成
爲
佛
教
。

1
4

五
、
渡
化
齋
教
徒
轉
信
佛
教

另
外
，
早
期
佛
學
院
在
還
沒
有
開
課
以
前
，
竺
摩
法
師
、

眞
果
法
師
等
都
到
全
國
各
地
的
齋
姑
廟
招
生
。
因
此
，
馬
來
西

亞
佛
學
院
前
幾
屆
的
學
生
都
是
來
自
齋
姑
廟
。
悟
誠
法
師
是
因

到
了
佛
學
院
讀
書
，
經
過
佛
法
的
薰
陶
後
才
由
齋
教
轉
信
佛
教

。
如
她
所
述.. 

我
不
理
會
我
祜
祜
的
反
對
，
而
去
佛
學
院
讀
書
．
＇

因
爲
我
們
先
天
教
齋
教
囿
紕
，
所
走
的
是
中
庸
之

道
；
而
齋
教
還
不
夠

O
O滿
。
如
果
我
們
用
功
去
學

習
的
話
，
佛
法
封
我
們
是
受
用
無
窮
的
。

1
4

因
此
，
從
她
的
口
述
中
，
獲
知
早
期
寺
院
庵
堂
有
養

一
些

小
孩
，
主
要
是
爲
了
接
班
人
的
培
養
。
後
期
因
爲
佛
教
在
馬
來

西
亞
開
始
興
盛
了
，
學
佛
的
人
也
多
了
．
，
很
多
人
就
因
爲
接
觸

了
佛
法
，
而
發
心
來
佛
學
院
讀
書
．
＇
讀
了
書
之
後
，
就
發
心
要

出
家
。
而
現
在
佛
學
院
的
學
生
來
自
寺
院
庵
堂
的
反
而
是
很
少

了
．
＇
多
數
都
出
家
而
轉
型
成
爲
佛
教
了
。

由
上
之
論
述
，
可
以
發
現
到
這
些
齋
姑
廟
的
孩
子
來
到
佛

學
院
讀
書
之
後
，
透
過
佛
法
的
洗
滌
，
才
回
到
他
們
的
寺
院
庵

堂
去
度
化
自
己
的
信
徒
。
所
以
馬
來
西
亞
佛
學
院
栽
培
了
這
些

學
生
及
出
家
衆
後
，
他
們
就
會
把
佛
法
的
訊
息
帶
到
他
們
的
庵

堂
及
各
地
去
·
，
那
才
能
慢
慢
把
佛
教
振
興
起
來
。
因
此
，
竺
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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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4 : 1956年7月昔加末觀音堂住持黃心眞原信仰仙天教，

率衆徒三百餘人皈依竺摩法師，改信佛教。

資料來源：三慧講堂提供

。 法
師
在
這
方
面
的
努
力
與
用
心
，
是
有
著
直
接
與
間
接
的
影
響

竺
摩
法
師
積
極
的
講
經
說
法
及
辦
座
談
會
，
對
於
馬
來
西

亞
學
佛
的
風
氣
，
是
有
帶
動
作
用
的
，
並
且
掀
起
學
佛
熱
潮
，

六
、
以
講
經
弘
法
接
引
衆
生

l 
~ — · · · · ·l 

圖25 ：首位剃度弟子文賢法師於1956年2月 7 日出家

資料來源：三慧講堂提供



19 ■ 竺摩法師對馬來西亞漢傳佛教的影饗（七）

不
少
地
區
的
佛
教
團
體
，
或
因
此
而
成
立
，
或
成
立
及
因
此
而

改
善
。
重
要
的
是
法
師
如
此
四
處
的
弘
法
工
作
，
使
這
些
地
區

，
包
括
了
整
體
佛
教
的
信
仰
，
從
信
仰
的
形
式
，
漸
漸
的
改
僞

知
識
的
探
討
。
因
法
師
本
身
佛
學
及
其
他
知
識
淵
博
，
故
能
長

期
講
說
不
輟
，
不
論
在
何
處
何
時
，
不
論
受
邀
安
排
或
臨
時
受

邀
，
皆
能
應
付
裕
如
，
其
講
經
說
法
之
內
容
，
皆
有

一
定
的
水

準
及
豐
富
，
又
不
限
於

一
家

一
系
的
學
說
，
故
深
受
歡
迎
，
而

能
使
學
佛
風
氣
廣
布
。
如
梁
國
興
居
士
的
述
說

：

我
畢
業
之
後
每
一
個
星
期
、
－
＾
我
都
會
去
三
慧
講
堂

參
加
共
修
會
，
…
…
後
來
我
有
出
來
做
一
些
通
俗

的
演
講
，
也
是
得
到
竺
摩
法
師
的
鼓
勵
。
因
爲

有
一
次
共
修
會
過
後
竺
摩
法
師
就
封
大
眾
宣
布
，

下
個
星
期
就
輪
到
梁
國
興
居
士
演
講
。
所
以
從
這

個
時
候
開
始
，
我
就
開
始
慢
慢
的
學
習
演
講
了

4 4 
師
父
早
期
在
菩
提
學
院
教
書
，
所
以
他
知
道
年
輕

人
的
忠
想
，
而
且
他
也
從
報
章
上
看
到
現
代
年
輕

人
的
一
些
問
題
，
他
能
夠
切
中
時
幣
來
給
大
眾
開

示
，
及
一
些
啓
發
與
輔
導
。
所
以
＇
封
當
時
的
知

識
份
子
是
非
常
有
吸
引
力
的
。
因
爲
他
講
的
不
是

然
而
，
繼
明
法
師
則
表
示

從
上
所
述
，
我
們
可
以
獲
知
竺
摩
法
師
的
一
生
，
除
了

自

己
在
積
極
於
展
開
弘
法
利
生
的
活
動
之
外
，
他
也
邀
請
國
外
的

法
師
如
印
順
法
師
1

及
白
聖
法
師
來
授
課
，
如
下
圖
之
剪
報
的

報
導
可
以
證
明
白
聖
法
師
及
悟
一
法
師
曾
到
過
三
慧
講
堂
授
課

。
因
此
，
他
以
推
動
佛
教
的
事
業
爲
己
任
，
特
別
是
對
馬
來
西

亞
佛
教
的
發
展
上
，
他
的
付
出
都
是
有
目
共
睹
的
。

白
聖
老
法
師
及
悟
一
」

，
前
往
議
當
藁
講

法
師
，

為
出
席
在
錕
闡
擧
另
女
信
衆
，
同
樣
踴
躡
歡

行
之
世
界
值
伽
大
會，
穎
喜

，
均
懿
蠣
會
巴
逢
．

道
來
浜
訪
問
各
節
新
聞
經
又
據
一
－
正
媾
堂
住
持

訌
启
屆
贛
肆
謚
龘
騙
仔
｀

老
接
觸
幷
交
換
在
台
籌
辦
五
月
一
日
下
午
二
時
至
三

「
玄
奘
學
院
」
之
意
見
外
時
二
十
分
仍
由
法
師
續
譫

，

足
期
一
晚
白
壁
老
法
師
「
十
登
業
迢
経
」，
八
日

了
曾
惡
邀
於
邦
咯
路
＝
l惡
講
同
一
時
間
，
由
馬
來
亞
佛

堂
演
濤
佛
法
，

題
為
「
在
敎
會
施
診
遍
藥
所
主
竇
寂

弄
疍
堂
墾

l
l惹
」

，
發
晃
法
帥
演
講
「
佛
學
與
奮

戶
』
翟
t
｀
丑
苷

，

說
來
深
入
淺
出
，
廳
者
備
學
佛
者
諮
詢
之
便
，
每

至
受
感
動
．
昨
晚
悟
一
法
星
期
六
日
下
午
二
時
牛
至

一師
演
請
「
佛
法
之
法
字
的
五
時
均
留
，
＇
云
．
＇

＝
－
．

l

－-
v、'
d
-
­

乞
－
－
－
－
一
至

圖 26 ：竺摩法師生前之剪報

資料來源：《星檳日報》， 1966年4月 27 日，

地方版。（三慧講堂提供）

5 4 

古
老
的
方
法
，
而
是
現
代
的
時
代
脈
絡
的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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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觀
竺
摩
法
師
的
一
生
，
除
了
講
經
說
法
、
辦
學
授
課
及

建
寺
造
塔
外
，
他
也
吟
詩
作
畫
以
權
巧
渡
衆
。
他
的
足
跡
遍
及

世
界
各
地
，
特
別
爲
振
興
馬
來
西
亞
的
漢
傳
佛
教
付
出
將
近
半

世
紀
的
生
心
力
。
竺
摩
法
師
可
說
是
在
荒
涼
中
播
種
施
肥
，
而

使
到
漢
傳
佛
教
在
馬
來
西
亞
萌
芽
及
成
長
，
如
今
已
開
始
開
花

緒
語

圖27 ：竺摩法師與白聖法師到東海岸弘法(1960年代）

資料來源：登嘉樓佛教會提供 (2009年9月 9 日）

圖28 ：受馬來西亞檳州元首賜封「高級拿督j

勳銜，由首席部長許子根博士代頒。

資料來源：三慧講堂提供

(DMPN) 

結
果
．
，
因
此
，
被
賜
爲
「
馬
來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發
展
之
父
」
1
4

，
並
受
馬
來
西
亞
檳
州
元
首
受
封
爲
「
高
級
拿
督
」

(
D
M
P
N
)

89 

勳
銜
1

。
然
而
，
根
據
梁
圜
興
1

居
士
的
說
法
，
他
認
爲
：

我
們
眞
的
看
出
來
竺
摩
法
師
對
佛
教
文
化
、
教
育

的
貢
獻
。
除
了
菩
提
學
院
外
，
竺
摩
法
師
又
到
了

菩
提
中
學
、
馬
來
西
亞
佛
學
院
這
些
佛
教
的
教
育

機
構
去
服
務
，
他
是
以
教
育
而
不
是
經
懺
佛
事
來

。
5 

接
引
眾
生
。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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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上
所
述
，
可
以
獲
知
竺
摩
法
師
之
所
以
被
譽
爲
「
馬
來
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發
展
之
父
」
是
因
爲
當
時
他
是
以
教
育
接
引
衆

生
，
爲
馬
來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盡
心
盡
力
；
而
此
名
號
，
是
當
時
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青
年
總
會
同
人
所
譽
胎
的
。

此
外
，
他
一
生
爲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教
育
及
藝
術
所
作
出
的

貢
獻
，
彼
法
身
慧
命
將
永
惠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徒
。
希
望
我
們
稟

承
著
他
的
遺
志

.. 

「
佛
教
建
設
爲
重
，
個
人
事
業
爲
次
．
，
法
義

宣
揚
烏
重
，
道
場
建
藥
爲
次
．
，
僧
材
培
植
烏
重
，
經
懺
佛
事
爲

次
」
也
即
是
「
三
寶
爲
重
，
其
他
爲
次
」
的
精
神
，
是
爲
佛
教

之
幸
，
衆
生
之
福
。

創
建
馬
來
西
亞
佛
學
院
，
培
育
佛
教
寺
院
住
持
僧
尼
及
弘

法
人
才
，
是
竺
摩
法
師
對
馬
來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最
大
的
影
響
。

由
於
受
到
太
虛
大
師
的
思
想
之
影
響
，
辦
僧
伽
教
育
可
說
是
竺

摩
法
師
佛
教
事
業
的
重
點
。
作
爲
太
虛
大
師
的
入
室
弟
子
之
一

的
竺
摩
法
師
，
雖
不
像
太
虛
大
師
及
印
順
導
師
那
樣
在
中
外
影

響
深
廣
，
但
他
對
胎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在
港
澳
地
區
及
東
南
亞
地

區
的
傳
播
與
發
展
，
是
有
著
歷
史
性
的
影
響
。
也
因
他
與
其
他

太
虛
大
師
直
接
或
間
接
影
響
的
人
間
佛
教
之
繼
承
者
和
發
展
者

，
經
過
多
年
艱
苦
的
努
力
，
才
有
人
間
佛
教
現
代
化
與
世
界
化

運
動
的
蓬
勃
開
展
，
爲
明
日
的
佛
教
作
出
積
極
而
重
大
的
貢
獻

(
全
文
完
)

。

4`L. ','o 
1
3竺
摩
，
〈
悼
一
位
推
動
僧
教
育
和
熱
忱
衢
教
者
〉
載
於
＾
無

5 

盡
燈
v
第
二
卷
第
二
期
，
香
港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
日
。

1
3
1
竺
摩
，
〈
談
辦
學
與
興
教
〉
載
於
＾
馬
佛
學
院
第
三
屆
畢
業

刊

V
，
檳
城
：

馬
佛
學
院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頁
三
十
八
。

7 
3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陳
－
孝
居
士
口
述
，
地
點
：
怡
保
其
家
，
二

O
O
九
年
九
月
十
四
日
。

8 
3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悟
誠
法
師
口
述
，
地
點
：
吉
隆
坡
菩
提
樂
苑

，
二
0
O
九
年
十
月
三
日
。

1
3
9

蘇
慶
華
，
〈
馬
來
西
亞
華
人
宗
教
史
概
述
〉
載
於
＾
馬
新
華

人
研
究

.. 

蘇
慶
華
論
文
選
集
)
'
吉
隆
坡
：

馬
來
西
亞
創
價

學
會
，
二

0
O
四
，
頁
二
十
二
。

。4

文
緊
法
師
為
竺
摩
法
師
第
一
位
出
家
弟
子
，
現
任
昔
如
末
覷

音
堂
住
持
。

l 
1
4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文
賢
法
師
口
述
，
地
點

.. 

檳
城
，
二

0
O
九

年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。

2 
4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慈
明
法
師
口
述
，
地
點

.. 

檳
城
天
靈
堂
，
二

0
O
九
年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。

3 
4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悟
誡
法
師
口
述
，
地
點
：
吉
隆
坡
菩
提
樂
苑



為 佤 才第94卷第02期 ■ 22 

，
二
0
O
九
年
十
月
三
日
。

4 
4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梁
固
興
居
士
口
述
，
地
點
：
檳
城
佛
青
基
金

1 

會
，
二
0
O
九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
5 
4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繼
明
法
師
口
述
，
地
點

.. 

檳
城
佛
天
靈
堂
，

1 

二
0
O
九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
6 
4

印
順
法
師
曾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三
月
十
八
日
至
二
十
四
日
受
邀

到
三
慧
講
堂
授
課
，
講
解
＾
心
經

V
。
參
見
釋
竺
摩
編
述
'

釋
繼
程
整
理
，
＾
竺
摩
法
師
簡
譜
初
稿

V
，
馬
來
西
亞
：
佛

青
總
會
佛
教
文
摘
社
，
一
九
八
四
年
，
頁
三
十
三
。

1
4此
稱
號
之
主
要
起
因
是
竺
摩
積
極
推
動
弘
法
教
育
事
業
，
鼓

7 

勵
青
年
學
佛
，
推
廣
人
生
佛
教
理
念
，
提
倡
佛
法
如
識
化
、

生
活
化
．
，
而
被
馬
佛
青
理
事
譽
為
「
馬
來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發

展
之
父
」
。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梁
國
基
口
述
，
地
點

.. 

三
慧
講

堂
，
以
電
話
訪
問
，
二

0
O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。

4

「
高
級
拿
督
」

(
D
M
P
N
)
即
是
對
社
會
有
極
大
貢
獻
之
人
士

8 1 

方
可
受
封
。

9 
4

梁
國
興
居
士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被
選
為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青
年

總
會
總
祕
書
。

。5

釋
繼
旻
主
訪
，
梁
國
興
居
士
口
述
，
地
點
：
檳
城
佛
青
基
金

1 

會
，
二
0
O
九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
一
不
定
價
收
費
之
慈
善
醫
院
(
即
醫
藥
費
任
由
大
衆
自
由
捐
獻

目
前
，
已
於
高
雄
旗
山
取
得
三
十
五
甲
土
地
，
並
積
極
蓋

基
金
會
建
立
癌
症
醫
院
的
理
念
，
因
此
決
定
進
行
聯
合
公
益
行

團
體
，
正
德
癌
症
醫
療
基
金
會
秉
持
佛
陀
慈
悲
濟
世
之
精
神
，

長
期
爲
解
決
癌
症
對
台
灣
社
會
之
衝
擊
而
努
力
。

建
「
正
德
慈
善
癌
症
中
西
醫
院
」
，
造
價
三
十
億
，
是
全
國
唯

)
，
未
來
將
擴
大
成
包
含
「
生
、
老
、
病
、
死
」
四
大
機
構
的

佛
教
城
，
總
造
價
更
高
達
三

O
0
億
，
堪
稱
是
國
內
最
大
的
慈

善
工
程
。 正

德
癌
症
醫
療
基
金
會
是
目
前
台
灣
佛
教
第
二
大
的
慈
善

由
雙
方
共
同
提
撥
愛
心
善
款
作
爲
創
建
癌
症
醫
院
之
基
金
。

銷
合
作
，
在
全
家
便
利
商
店
每
賣
出
一
盒
酵
素
禮
盒
的
同
時
，

全
家
便
利
商
店
與
萬
寶
祿
生
技
非
常
認
同
正
德
癌
症
醫
療

萬
寶
祿
與
全
家
撥
善
款

為
正
徳
癌
症
醫
療
基
金


